
行政會議批准大嶼山及市區的士調整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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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今日（九月二十三日）批准大嶼山及市區的士的收費

調整（新收費詳見附件一）。 

 

  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表示，政府在考慮的士收費調整申請時，已考慮所有相

關的因素，包括的士營運成本和收入的轉變、市民的接受程度，亦包括交通諮詢

委員會（交諮會）就的士收費結構政策提出的修訂建議，即的士收費結構應在落

旗首段車程收費採用較高收費率，其後車程收費則以按不同車程長度而遞減的收

費率計算。  

 

  發言人說：「政府了解的士業界，尤其是租車司機和車主司機，近年的營運

成本，包括燃油、維修等方面的支出，大幅上揚，對營運狀況造成相當壓力。」 

 

  「批准的收費調整在協助的士業界應付營運困難與顧及消費者利益之間取得

平衡。」 

 

  他補充說，批准的收費調整亦符合交諮會經過廣泛公眾諮詢然後提出有關改

變的士收費結構政策的建議。 

 

  的士業界經過詳細和深入的討論後，向運輸署提交了收費調整申請。在市區

的士方面，共提交了兩項主流車費調整申請，皆建議落旗收費由 16 元加 2 元至

18 元，其後每跳錶加 1 毫至 1.5 元，其中一項申請建議由 8 公里開始每跳錶減至

1 元，而另一項申請則建議由 11 公里開始減至 1 元。在大嶼山的士方面，業界

建議落旗由 12 元加至 15 元，其後每跳錶由 1.2 元加至 1.3 元，並由 20 公里開始

每跳錶維持 1.2 元。運輸署在收到這些申請後，透過正式的的士事務會議與業界

溝通，聽取業界的意見。政府亦諮詢了交諮會和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意?。

交諮會的意?詳列於附件二。 

 

  據統計資料顯示，今年年初大嶼山的租車司機和車主司機的每月平均淨收

入，按實質計算較二○○四年分別下降 3.2%及 10.4%。 

 

  市區的士方面，市區的士租車司機本年初的每月平均淨收入，即使在二月份

准予落旗收費增加一元之後，實質仍較二○○四年的水平低 7.7%，而車主司機

的收入實質上則下降 3.5%。 

 

  市區的士收費的調整將讓長途乘客享受較現時為低的收費。在批准的市區的

士調整下，落旗收費由 16 元增至 18 元；車程 9 公里（即總車費為 70.5 元）以內



的跳錶收費由 1.4 元增至 1.5 元；由車程 9 公里（即總車費為 70.5 元）開始，跳

錶收費將由現時 1.4 元減至 1 元。對於現時約 85 元的車程而言，新收費將會相若。

即是說，在批准的市區的士新車費生效後，現時車費約 85 元或以上的車程，收

費會有下調。現時 100 元左右的車程，日後車資會減約 4.5%。車費減幅會隨車

程而增加，現時 300 元左右的車程減幅可達約 20%。大嶼山的士收費平均增幅為

7.67%，市區的士收費（計及本年二月落旗收費增加一元的措施）的平均增幅為

7.8%。 

 

  的士提供個人化點到點交通服務，讓乘客有額外的選擇。面對營運成本的上

升，以及其他公共交通模式，特別是在較長途範疇的競爭，的士業的經營環境日

益困難。批准的士收費調整可令的士收費結構與鐵路、專營巴士和專線小巴等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結構更為一致，以提升的士的競爭力；這亦有助的士從業

員恢復公平競爭的環境及市場秩序。與此同時，乘客亦會因為的士提供更具競爭

力的服務而受惠。 

 

  由於的士收費列明在《道路交通（公共服務車輛）規例》內的附表五，車資

調整必須在該規例修訂後才可生效。有關修訂會在十月八日以先訂立後審議的程

序提交立法會省覽。當有關程序完成後，新收費將由今年十一月三十日開始生效。 

 

  發言人表示，的士司機必須於的士內顯眼處展示運輸署署長所指明的換算

表，直至的士計程錶妥為調校以顯示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的修訂收費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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